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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臺東縣綠島鄉受限於地理、交通因素

，致鄉內基礎設施不足，惟中央政府未能考

慮綠島鄉居民實際需要，提供足夠之基礎建

設經費，致影響綠島鄉整體發展等情乙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係臺東縣綠島鄉公所以該鄉受限於地理、交通

因素，致鄉內基礎設施不足，惟中央政府未能考慮綠島

鄉居民實際需要，提供足夠之基礎建設經費，致影響綠

島鄉整體發展等情，向本院陳訴，陳訴內容係關於綠島

鄉交通、觀光、衛生醫療、漁港、居住品質等基礎建設

議題，本院為釐清相關機關就陳訴事項之補助辦理情形

，有無如綠島鄉公所所言影響綠島鄉發展情事，爰立案

進行調查，經分向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下稱經建會

）、行政院衛生署、交通部、內政部及臺東縣政府調閱

相關卷證資料，以瞭解陳訴人陳訴有關綠島鄉基礎建設

不足事項之辦理情形等。案經調查完竣，提出意見如次

： 

一、中央政府主管部會對於離島建設項目，允宜評估其必

要性酌予協助辦理，分別編列公務預算支應，不宜因

有離島建設基金之設置，而將之排除於公務預算。另

以離島建設基金補助離島地區建設，主管機關應妥為

考量各離島發展程度，評估基礎建設之緩急，因地制

宜，以發揮資源最大效益。 

按綠島鄉公所以該鄉受限於地理、交通因素，致

鄉內基礎設施不足，惟中央政府未能考慮綠島鄉居民

實際需要，提供足夠之基礎建設經費，致影響綠島鄉

整體發展等情向本院陳訴，陳訴內容略以，綠島鄉希

能拓寬及延長綠島機場跑道，以利 56 人座客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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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地方觀光發展需求或增加每日航班為 6 班次；希

能於綠島燈塔烏油窟區興建停車場、公廁、涼亭、休

憩設施，以符地方觀光發展之需求；綠島鄉衛生資源

不足，希能早日興建綠島鄉醫療大樓；另以綠島鄉南

寮漁港港外靜穩度不佳，希辦理南寮漁港改善工程（延

長南方波堤 75 公尺），使南寮漁港週邊相關公共設施

亦能隨之發展，提供應有之交通運輸及旅遊服務功能

等，上開需求涉及觀光、衛生醫療、漁港、居住品質

等基礎建設議題。案經本院進行調查瞭解，所陳訴事

項雖已釐清目前處理情形，然依離島建設條例第 15

條規定，離島開發建設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專款支

應，若有不足，由離島建設基金補足之。故而離島建

設所需經費，係按離島建設方案之各項建設項目性質

（如：基礎建設、醫療建設、觀光建設…等），由中

央政府主管各該建設項目之部會，分別編列公務預算

支應，公務預算編列不足款項，方由離島建設基金補

助。故原應由中央各部會公務預算編列離島建設之經

費，不宜因有離島建設基金之設置，而將之排除於公

務預算。再按離島永續發展規劃暨離島建設基金計畫

補助原則第 3 條規定略以，一般性公共建設計畫，應

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公務預算優先補助，

離島建設基金不予補助。故有關綠島鄉基礎建設需求

仍請相關部會妥為評估其必要性並酌予協助辦理，分

別編列公務預算支應，不宜因有離島建設基金之設

置，而將之排除於公務預算。另按離島建設條例第 1

條開宗明義，為推動離島開發建設，健全產業發展……

增進居民福利，特制定本條例。同條例第 4 條規定為

審議、監督、協調及指導離島建設，中央主管機關得

設置離島建設指導委員會，主要職掌為審議離島綜合

建設實施方案及協調有關離島重大建設計畫推動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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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同條例第 5 條規定，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據縣

（市）綜合發展計畫，擬定 4 年一期之離島綜合實施

方案。職是，經建會及臺東縣政府允應依上開條例規

定，確實評估綠島鄉公所之需求，擬定離島綜合實施

方案及協調有關離島重大建設計畫推動，並應妥為考

量各離島發展程度，評估基礎建設之緩急，因地制宜，

以發揮資源最大效益。 

二、陳訴人陳訴事項業經本院調查，相關意見分述如下： 

(一)有關 101 年天秤颱風造成綠島災損嚴重，惟綠島鄉

為離島地區，其建材、砂石均須由台灣本島輸入，

成本過高，導致綠島鄉民採用廉價之鐵皮建材；且

因綠島為海島型氣候，建材遭海風鏽蝕嚴重，為減

輕鄉民經濟負擔及延長住宅使用，綠島鄉公所於離

島建設基金提報「推動綠島鄉合法建築獎補助提昇

聚落風貌營造計畫」惟迄今仍未獲准，亦未獲中央

政府協助建材運費補助乙節，相關部會建議意見，

請參照辦理。 

１、陳訴人所陳事項，經本院函請內政部說明，該部

稱綠島鄉公所於離島建設基金提報「推動綠島鄉

合法建築獎補助提昇聚落風貌營造計畫」，該計畫

辦理方式係針對私人新建房屋補助建造費用，惟

私人新建房屋並不符公益與公共性質，以政府公

務預算予以補助亦不符公平原則，且現今中央政

府財政十分困難，該部營建署預算拮据亦無適當

之公務預算科目可予支應，難再額外編列補助分

配款，爰建議不宜同意。另臺東縣政府於 100 年

度辦理「綠島鄉傳統聚落活化再利用整體規劃設

計計畫」案，推出老舊建築整建補助遴選要點，

並推動傳統聚落老建築活化再利用，爰建議仍依

此要點方式持續檢討辦理，較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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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再經本院函請臺東縣政府就本案說明如下： 

(１)綠島鄉公所於離島建設基金提報「推動綠島鄉

合法建築獎補助提昇聚落風貌營造計畫」總經

費新臺幣（下同）580 萬元整。本案可有效解

決綠島鄉鄉民長期以來建材運輸經費沉重及

杜絕綠島鄉違章鐵皮屋情事有所助益，針對內

政部營建署審查結果，建議比照 100 年度辦理

「綠島鄉傳統聚落活化再利用整體規劃設計

計畫」案辦理，該府已建議綠島鄉公所針對前

敘計畫內容參照修正。 

(２)綠島鄉鄉民建材運費由該府協助補助相關事

宜，經查目前該府並無相關預算經費可供補助

，受限於該府財政窘困，皆須仰賴中央政府專

案補助款補助。 

３、另有關離島地區建材、砂石均須由台灣本島輸

入，成本過高，導致綠島鄉民採用廉價之鐵皮建

材，安全性堪慮，如何協助解決，及由離島建設

基金協助辦理離島建材運費補助之可行性乙節，

經建會及內政部說明經彙整如下： 

(１)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30 條雖規定中央為謀全國

之經濟平衡發展，得酌予補助地方政府。然因

離島建材運費補助非屬該法所規定得由中央

補助地方政府之事項，且以往亦未補助其他離

島之地方政府，又針對私人新建房屋之建材運

費補助並不符公益與公共性質，以政府公務預

算予以補助亦不符公平原則，且現今中央政府

財政十分困難，該部營建署預算拮据亦無適當

之公務預算科目可予支應，難再額外編列補助

分配款。另查同法第 31 條規定：「縣為謀鄉(

鎮、市)間之經濟平衡發展，對於鄉(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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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酌予補助；其補助辦法，由縣政府另定之。

」內政部建議有關綠島鄉公所陳訴離島建材成

本過高問題，建請由臺東縣政府依上開財政收

支劃分法之規定，考量協助辦理該鄉離島建材

運費補助為宜。 

(２)考量離島建材、砂石因須由台灣本島輸入，造

成建築成本增加，係屬各離島之共通現象，如

由離島建設基金提供各離島建材運費補助，恐

非基金財務所能負擔，並將排擠他項離島建設

，復以本案以政府預算提供私人建屋材料相關

補貼，是否符合社會公益性與公平性，均宜審

慎評估。 

(３)查內政部為協助一定所得及財產以下家庭或

個人能獲得適居住宅，業依住宅法相關規定，

除辦理相關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外，亦提

供修繕住宅貸款利息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

貼，對於減輕離島地區弱勢居民之住宅修繕負

擔應具有相當之助益。 

４、綜上，綠島鄉公所於離島建設基金提報「推動綠

島鄉合法建築獎補助提昇聚落風貌營造計畫」之

辦理方式如係針對私人新建房屋補助建造費用，

確不符公益性與公平性，應不予補助；另現今正

值政府財政困窘之際，再以政府公務預算補助私

人房屋建材運費，亦不符公平原則，經建會等相

關部會意見，還請綠島鄉公所參照辦理。 

(二)有關綠島鄉南寮漁港為綠島對外海上門戶，於 88

年即完成交通船專用停泊區，惟港外靜穩度不佳，

目前僅有貨輪停靠。希交通部編列預算補助經費 6

億元辦理南寮漁港改善工程（延長南方波堤 75 公

尺），使南寮漁港週邊相關公共設施亦能隨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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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應有之交通運輸及旅遊服務功能乙節，請靜

候處理結果。 

１、經查綠島漁港係屬第 2 類漁港，中央主管機關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漁業署，依漁

港法規定係由臺東縣政府主管。因交通船專用碼

頭區於夏季較大季風或颱風侵襲時，穩靜度仍嫌

不足，致交通船目前仍停靠於漁港區之舊交通船

碼頭，衍生諸多水域船席及陸域利用問題。為使

現有港區水陸域能更有效利用，交通部業於 99

年度補助 600 萬元及臺東縣政府自籌 200 萬元辦

理「綠島漁港防波堤延長及港區利用整體規劃（含

水工模型遮蔽詴驗）」計畫。臺東縣政府 100 年完

成之規劃案係整體考量港區穩靜改善配置不同消

波防浪機制，經水工模型遮蔽詴驗結果，本計畫

改善工程總經費計需 6 億 1,750 萬元。規劃成果

經交通部審查，尚有需說明補強部分，其報告現

正由該府請規劃團隊協助修正中，俟修正完成後

提送交通部以專案方式爭取改善經費。 

２、農委會亦說明， 綠島(南寮)漁港依漁港法規定係

屬第 2 類漁港，由臺東縣政府主管並編列預算辦

理相關工作，現為漁港內兼設客貨船碼頭，惟目

前地方反應有客貨船硬體建設不足問題。依漁港

法第 5 條第 3 項「漁港區域內得依據漁港計畫劃

設各類專用區域；並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有

關法令規劃建設及管理」，及第 26 條為「漁港供

漁船以外之船舶使用者，其建設、維護，應由於

漁船以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相關主管機關編列

預算補助之」。 查交通部業補助臺東縣政府辦理

「綠島漁港防波堤延長及港區利用整體規劃」，該

府於 101 年 5 月完成規劃，並向交通部爭取 6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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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元辦理後續工程。該計畫經交通部 101 年 10

月 31 日及工程會於 101 年 11 月 20 日審查，目前

該府正檢討修正中。又交通部葉部長於 102 年 4

月 24 日參加立法院交通委員會綠島考察時，於會

場表明支持此項政策。 倘交通部同意補助該府，

農委會將協助臺東縣政府（漁業部門)本主管機關

立場，在「維持既有漁港功能及漁業使用」、「交

通部門編列預算進行規劃建設及管理」等前提

下，依漁港法劃設客、貨運專用區域並修正漁港

計畫，並由臺東縣政府（交通部門）負責該專區

之管理及維護工作，滿足綠島客貨運之需求。 

３、綜上所述，有關南寮漁港改善工程，臺東縣政府

刻正依交通部審核意見修正整體規劃中，後續所

需建設經費交通部將俟該計畫修訂完成，循程序

報核後，再會同農委會漁業署研議。農委會亦表

明將於符合前提要件下協助辦理。請綠島鄉公所

靜候處理結果。 

(三)有關目前綠島機場每日僅 3 班次，訂位困難且甚為

不便，希交通部能拓寬及延長綠島機場跑道，以利

56 人座客機使用，以符地方觀光發展需求；倘無法

延長擴建，亦應增加每日航班為 6 班次乙節，經核

交通部之評估考量及相關核處作為，尚稱妥適。 

１、按交通部說明，如欲拓寬、延長跑道供 56 人座航

機起降，現行即需將跑道由目前 992 公尺延長至

約 1,200 公尺，跑道周圍之淨空地帶亦須拓寬，

另涉及填海造陸工程、機場外土地變更、民地取

得、民房及墳墓遷建、禁限建範圍擴大、環境影

響評估、建設經費籌措(10 億元以上)、投資效益

評估等各項課題，牽涉層面甚廣，困難度高。考

量綠島機場近年客運量並無顯著成長情形，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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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足供使用，因此，目前暫無推動跑道擴建之

必要，宜俟未來綠島機場旅客運量有較大幅度成

長後，再適時檢討辦理跑道及相關設施改善計畫。 

２、交通部民航局過去曾於 96 年委託辦理完成「綠島

機場整體規劃」，針對擴充綠島機場跑道及改善跑

道淨空條件，研擬相關改善方案，報告送經建會

審議，結論略以：顧及綠島機場自 85 年以來，客

運量持續下滑，未來成長趨勢亦不明朗，因此相

關建設並未具急迫性。綠島機場應視其功能定位

及相關機場建設與飛安改善工程之優先次序後，

再循中、長期個案計畫報核程序辦理。 

３、再查近 10 年來，綠島機場客運量無顯著成長(詳

後附表一)，旅客對於航空運輸之需求並無顯著增

加，故交通部依先前經建會審議結論，目前仍暫

無推動綠島機場跑道擴建之急迫性。復查目前綠

島機場營運係由德安航空公司以 DO-228 機型(19

人座)經營「臺東-綠島」航線，每週飛航 21 班（計

42 架次），雙向共計提供 798 個座位。依據 101

年運量統計資料，臺東-綠島航線平均載客率約為

84.6%，載客率在 9成以上之航班比例僅約 1成(詳

後附表二)，主要係發生於海象不佳之冬季期間，

爰整體而言，市場供需狀況尚稱平衡，現況綠島

機場所提供之運輸供給能量已足敷旅客所需。 

４、至有關增加每日航班為 6 班次乙節，該部說明目

前臺東至綠島之交通運輸係以海運為主、空運為

輔，考量整體運輸資源之使用效益，仍建議維持

現行運輸市場模式。若遇海象不佳船班停駛（特

別是冬季期間）致空運需求增加時，民航局將請

德安航空公司加班因應；如擬再增加利用空運資

源協助滿足綠島地區交通需求，基於資源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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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建議於臺東至綠島航線需求相對較高之 11 月

至翌年 3 月尖峰期間研議增班(4 至 10 月為臺東

至蘭嶼航線之旺季，囿於運能暫無法增班)。德安

航空公司目前以兩架 Do-228 機型飛航臺東至綠

島及臺東至蘭嶼航線，且綠島、蘭嶼兩航空站為

目視機場，受限於機隊運能及終昏時間之限制，

爰 4 至 10 月份已難再增開航班。另考量綠島地區

目前對外之交通運輸係以海運為主、空運為輔，

經比較臺東-綠島間船運與空運服務（詳後附表

三），船班班次數及提供座位數較高，票價較低，

航行時間則尚屬可接受範圍，爰往返兩地之居民

及觀光客仍以海運為主要運輸工具（註：據德安

航空公司表示其旅客屬性多為公務員）。 

５、綜上，本案經交通部民航局檢討評估後認為，綠

島機場目前並無推動跑道擴建之必要，並宜維持

海運為主、空運為輔之運輸市場模式，以發揮整

體運輸功能。該部民航局亦將持續維持綠島機場

定期航線服務，另遇尖峰時間致空運需求增加

時，當協調航空公司研議增班，以滿足旅客需求。

經核該部之評估考量及相關核處作為，尚稱允當。 

(四)有關綠島鄉部分觀光景點並無公共廁所、涼亭、停

車場等公共設施設置，難以符應遊客需求，希交通

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辦理綠島燈

塔烏油窟區區興建停車場、公廁、涼亭、休憩設施

，以符地方觀光發展之需求乙節，交通部及臺東縣

政府已協助辦理，尚稱妥適。 

１、交通部說明，有關公廁設置乙節，相關既有廁所

裝修工程業由航港局完成發包作業，由合皓土木

工程行承包，目前已完工，可配合燈塔開放參觀

使用。有關設置簡易賣店乙節，因燈塔為歷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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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其場區內土地及建物有限，無法加建其他硬

體設施，另考量該區域鄰近南寮漁港商圈，冷飲

提供等需求應暫可滿足遊客需要，經航港局初步

評估暫不設置。生態及景觀為綠島觀光永續發展

最重要之資源，配合燈塔開放遊客參觀政策，在

考量生態、景觀、遊客需求之各項條件之下，綠

島燈塔周邊觀光建設評估仍以改善場區外停車空

間為處理要項，並應避免規劃大面積硬鋪面，宜

採分散設置並輔以植栽遮蔭，以減少燈塔俯瞰之

景觀衝擊。 

２、臺東縣政府說明： 

(１)有關綠島鄉部分觀光景點興建旅遊服務設施

於 102 年 4 月 24 日立法院交通委員會考察台

東地區建設會議中提出由交通部長指示觀光

局研議以低度開發建設方式辦理。該府將俟觀

光局研議結果再行協助。 

(２)該府於 101 年獲得離島建設基金補助 1,806 萬

元、縣配合款 774 萬辦理「南寮漁港碼頭環境

及景觀設施改善工程」及觀光局於 102 年觀光

旗艦計畫補助 1,425 萬元、縣配合款 75 萬辦

理「綠島觀光門戶周邊服務設施改善計畫」，

以提升改善綠島交通船碼頭及遊客中心等周

邊之旅遊服務設施。 

３、綜上，綠島鄉部分觀光景點興建停車場、公廁、

涼亭、休憩設施，以符地方觀光發展之需求，交

通部及臺東縣政府已協助辦理中，核其所為，尚

稱妥適，請綠島鄉公所參處。 

(五)有關綠島鄉衛生資源不足，希行政院衛生署考量離

島工程造價成本較高及施工困難，同意依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提昇離島公共建設興辦品質方案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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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執行計畫」之規定，依臺東縣政府設計之綠島鄉

衛生所新建工程設計預算書圖辦理發包，以早日興

建綠島鄉醫療大樓乙節，相關核處尚稱妥適，請綠

島鄉公所參處。 

１、本案經建會會同衛生署說明如下： 

(１) 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提昇離島公共建設

興辦品質方案推動執行計畫」，係為有效解決

提升離島公共建設興辦品質，分為預算編列、

規劃設計、採購發包、工程施工及使用維護等

五大面向探討問題，本案屬於預算編列面向，

因離島之地理位置具有特殊性，編列預算無法

合理反映實需工程費用之問題，該署依據綠島

鄉衛生所新建工程之規劃坪數並考量離島特

殊性辦理補助。 

(２)查臺東縣衛生局於 100 年 5 月 4 日函送計畫書

，原規劃樓地板面積為 420 坪，惟該局於 101

年 11 月 12 日所送工程規劃草圖，經審與原申

請計算面積坪數不符，該局復於 102 年 3 月 20

日函送修正計畫書，樓地板面積變更為 321.85

坪，依補助原則配合需求坪數調降補助金額，

是以該規劃面積實非因經費不足致建築師縮

減面積規劃。 

(３)依據行政院 96 年 2 月 15 日核定「行政院衛生

署山地離島衛生所、室新(重、擴)建及空間整

修計畫審查及補助原則」，每坪基數 5 萬元，

內部設施費每坪 4,800 元，因考量離島地區地

域阻隔性及施工較為不易因素，加乘係數 1.6

倍，核算本案新建工程總預算為 2,723 萬

1,085 元。該署於 100 年 5 月 23 日函同意准予

規劃，並撥付規劃費 150 萬元，原規劃總樓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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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為 420 坪，後經地方政府評估調降為

321.85 坪，因而原核定總工程經費為 3,553

萬 5,360 元亦隨之調降為 2,723 萬 1,085 元。 

(４)考量現行每坪補助 5 萬元之依據，自 96 年報

院核定至今已 6 年未作調整，近年受物價波動

，地方常反映補助額度過低，致招標困難，衛

生署已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 102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表

，研擬修訂「行政院衛生署辦理原住民族及離

島地區衛生所、室新(重、擴)建及空間整修(

修繕)計畫審查及補助原則」草案，於 102 年 5

月 16 日函報行政院審議。補助原則已將補助

新(重、擴)建工程每坪基數修正為 6.7 萬元、

內部設施每坪基數修正為 5,100 元，再加列計

算離島之加乘係數 1.6 倍，刻正送行政院核定

中，若經核准，屆時將可解決補助預算額度不

足之問題。另依離島建設條例第 15 條，本條

例所為之離島開發建設，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

專款支應，若有不足，由離島開發建設基金補

足之。因此，建議可再申請離島建設基金支應

。 

２、臺東縣政府說明： 

(１)本案為第一次申請，過往無補助辦理。本案 90%

經費為中央補助，本縣依規定自籌 10%配合款

，未來應依上方式申請補助。新建工程自 100

年 12 月開始規劃設計，期間送行政院衛生署

辦理 2 次會議及 1 次書面審查，完整細部設計

於 101 年 9 月送行政院衛生署審查。審查結果

為現有設計面積不符原申請計畫面積。查原計

畫依「行政院衛生署辦理山地離島衛生所、室



13 

 

新(重、擴)建及空間整修計畫審查及補助原則

」申請補助，以樓地板面積計算補助款。臺東

縣衛生局經費拮据，規劃當時以爭取最大補助

辦理，申請新建 420 坪，總經費 3,553 萬 5,360

元。經委託規劃設計建築師專業評估，因本案

預算不足，無法如原計畫新建 420 坪，另提出

321.85 坪，計畫總經費 3,553 萬 5,360 元規劃

設計。 

(２)如依現有規劃依行政院衛生署補助標準申請

補助，經費將短缺 830 萬 4,275 元，因該縣財

源困窘，除依規定支應 10%配合款，無法再額

外負擔上開經費。為確認建築師提出預算及圖

說是否合理，臺東縣衛生局商請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協助檢視，同時參考該縣離島地區近

三年建築工程造價，結論為無過度設計並提出

因離島工程造價成本較高，而目前本案編列預

算偏低，建議臺東縣衛生局覈實編列合理預算

，並提出修正計畫送行政院衛生署審查。 

(３)經臺東縣衛生局徵詢建築師意見，同時考量現

有補助經費已不足，如再增加預算可能使計畫

不易進行，決定依建築師專業及經驗維持現有

321.85 坪，總經費 3,553 萬 5,360 元規劃設計

。並將修正後計畫書送行政院衛生署辦理審查

。 

(４)行政院衛生署於 102 年 4 月 25 日召開審查會

，臺東縣衛生局日前已依會議決議並作成對照

說明，於 102 年 5 月 15 日東衛企字第

1020009786 號函送衛生署辦理審查。將待核定

後辦理後續工程採購事宜。 

３、經核，本案衛生署已提案修正補助原則，將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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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擴)建工程每坪基數修正為 6.7 萬元、內

部設施每坪基數修正為 5,100 元，再加列計算離

島之加乘係數 1.6 倍，刻正送行政院核定中，倘

經核准，屆時將可解決補助預算額度不足之問

題。綠島鄉公所亦可申請由離島建設基金支應，

又臺東縣衛生局已將修正計畫送衛生署辦理審

查，將待核定後辦理後續工程採購事宜。相關核

處尚稱妥適，請綠島鄉公所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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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綠島機場 92-102 年客運量資料 

年度 旅客人數(人次) 起降架次(次) 載客率 

92 年 36,420 2,660 70.4% 

93 年 28,682 2,095 80.2% 

94 年 27,237 2,014 74.0% 

95 年 27,229 2,046 69.6% 

96 年 28,775 2,046 74.0% 

97 年 29,083 2,019 75.7% 

98 年 32,173 2,099 80.8% 

99 年 32,630 2,106 81.6% 

100 年 33,266 2,148 81.5% 

101 年 33,836 2,104 84.6% 

102 年 

(至 5 月底止) 
14,483 876 87.0% 

 

附表二、 臺東-綠島航線 101 年 1~12 月客運量統計資料 

  規劃班次(次) 
實際飛行

班次(次) 

可售座位

數(位)     

載客人數

(人)     
載客率 

101 年 1 月 186 190 3,610 3,145 87.1% 

101 年 2 月 168 167 3,173 6,278 84.4% 

101 年 3 月 186 190 3,610 3,190 88.4% 

101 年 4 月 180 174 3,306 2,812 85.1% 

101 年 5 月 186 182 3,458 2,843 82.2% 

101 年 6 月 180 168 3,192 2,455 76.9% 

101 年 7 月 186 184 3,496 2,649 75.8% 

101 年 8 月 186 160 3,040 2,580 84.9% 

101 年 9 月 180 172 3,268 2,763 84.5% 

101 年 10 月 186 182 3,458 3,178 91.9% 

101 年 11 月 180 170 3,230 2,853 88.3% 

101 年 12 月 186 166 3,154 2,690 85.3% 

101 年總計 2,190 2,105 39,995 33,836 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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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臺東-綠島空運與海運服務比較 

 空運 海運 

成人全票(元)(含稅) 1,028 460 

離島居民全票(元)(含稅) 421 250 

航行時間(分鐘) 15 40~60 

每日班次數 3 4~5 

每日提供座位數 114 2,500~3,000 

 


